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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体育场馆运行管理规范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编制说明

一、标准编制背景
规范体育场馆运行是推动体育强国建设、推动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。目前，北京市现行地方标准仅覆盖体育场所开放条件、公共安全、能源定额等方面，缺少体育场馆运行管理相关规范，为此特制定本标准。
二、标准编制依据
本标准的编制严格依据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（GB/T 1.1—2020）相关要求，相关技术条款主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》《全民健身条例》《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标准（2021年版）》《体育场馆运营管理办法》《北京市体育设施管理条例》《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》《北京市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，以及GB 19079（所有部分）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、GB 37487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、GB/T 44502体育赛事活动管理规范、TY/T 2101体育场馆智慧化 信息系统配置要求、DB11/T 2183体育场馆全民健身服务通则、DB11/T 2277 健身房服务规范等相关国家、行业和北京市地方标准。
三、标准主要内容
本标准共包含7个部分，主要条款分布在第四至第七部分，分别为总体要求、运行保障、服务管理、评价与改进。
“总体要求”涵盖了体育场馆的经营与资源开发、组织配备、制度管理、开放条件等内容。
“运行保障”分别从体育场馆的制度管理、人员管理、环境管理、安全管理、场地及设施设备管理等五个方面对场馆基础运行条件进行了规范。
“服务管理”聚焦体育场馆日常服务管理，体育赛事活动管理，演艺、会展活动管理，体育培训管理，特许经营管理，广告位管理等六个方面，加强服务规范引导。
“评价与改进”对体育场馆投诉处理机制、评价方式、评价结果应用及改进等相关内容进行了规范，从而持续提升体育场馆运行管理水平。

